
上林县巷贤镇六联村八塘水库至都庄防洪

灌溉渠道修缮以工代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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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 议 书

合同名备‘±签县室唑毖匾苎:医拉Δ由围殛堂巨蛰庄庞理由汹出良苴懂黛丿0△u慰亟臣旌工合同

发包人 (全备〉:上签县茔±虫Δ屠.萤座L~
承包人 〈全称)‘ 庄区丝篮旌篮工盘查匣公亘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翔定,遵循平等.

自屈.公平和硬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 工程概况

1,工穆名称:上彐g斐鼓篮整⒓囤医壁Δ当00室重自鲴团垃姓懑塑鬯慰苴懂垒沙L亘Δ亟塑吐邑~

2.工程地点:巷贤镇六联村 :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 ~-~L-丕 L.[::i.-∶z:亡i-(2025) 11± :::--i

4.资金来源:2025垒垒纟明生塑叵璧挂立L纽出匾X尘里崖函当鲨卫型坠创艮脱垒巫』孔虹盛世

~红朔渺 :生纽 工:出:区医囱 豇 哆 :巫以∶凵J濒巫 纽)土~

⒌工程内容:工塑上潜.堂屋左“红凼空 :

群体工程应附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附件 1〉 。

⒍工程承包范围:王后u|进!理|出五包:盒:凼l望IL.」∶吐亘包!且。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202廴年 5月且 日。

计划竣工日期:望丝二年」L月 23日 。

工期总日历天数:120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

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到红~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

人民币 (大写)叁值基盐苴z建丘鱼值曼 E画I菹鱼脸佥 (￥3764505.66元 ):

合同价为经审定的施工工程招标控制价_乘 以 (1一下浮系数)=(60万 以下无需填写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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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文明施工费 :

人民币 (大写 )

(2)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金额 :

人民币 (大写 ) (￥

(3)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

人民币 (大写)_△ __(￥
(4)暂列金额 :

一
〓ι

一
7

人民币 (大写 )

(5)增值税额 :

人民币 (大写 )

(￥

增值税率 :

2,合同价格形式:固定皇价。

五、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六、项目经理

姓名 :

呼¤·
9’ 婷 职务:项且经理。

七、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1)中标通知书 ;

(2)投标函及其附录 ;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4)通用合同条款 ;

(5)技术标准和要求 ;

(6)图纸 ;

(7)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

(￥_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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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应 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八、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

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

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订

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4.执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在办理工程项目开工手续前,承包人必须向相关劳动保障

部门按各行业标准在劳动保障部门指定的账户足额存入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5.承包人因工程管理不善出现安全问题、质量问题,无故未按设计施工,未按照本协议约

定按时推进本项目的,采取
“一票否决

”
制,并经上林县人民政府同意后,发包人有权终止本

协议。

6.本项目为以工代赈项目,乙方要优先就近组织项目当地群众开展建设,优先使用农村脱

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和其他低收入人口、易地搬迁脱贫群众和因灾需救助人口参与本工

程建设。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的尽量不

用专业施工队伍。项目劳务报酬按照不低于项目总投资 30%的 比例发放劳务报酬 ((￥ 1129351.7

元),其中脱贫劳动力劳务报酬不低于 50%(￥ 564675.85元 ),鼓励乙方提高劳务报酬资金占比。

在严格落实务工组织和劳务报酬发放的基础上,全面拓展就业技能培训 45人以上。

九、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十、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2025年 5月 27日 签订。

十一、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上JL廴查贤望uC更虫应签订。

十二、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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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生效。

十四、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

发包人 :

法定代表人或

(签字 )

经办人 :

组织机构代码 :

地 址:上整县整贤璧厶区.幽L|

邮政编码:530500

0771-5188053

电子信箱 :

开户银行 :

账 号

份,承包人执△氢~份。

承包人:广西华保 公司

法定代表人

(签字 )

经办人 :

组织机构代码.室卫5010订A5N9CF569

娅 虹 l立唑 篮且菹【“吐 应上丞圈 蛙 篮

阜月片区第 35-6 地 块

氵串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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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_530500 _

电 话:~186489217z3

传 真 :

电子信箱 :

开户银行:J二酉且座迎查组细Ⅲ殳险垄丑已生i虱

上丛支往

账  号 : 805005438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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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条款

1,一般约定

1.1词语定义

1.1.1合同

1.1.⒈ 1其他合同文件包括:监理揸￡LJ泣L~塑渔LJ型塾割陔握置。

1.1.2合 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1.1.2.1发包人 :

名 称 : 上林县巷贤镇 人民政 府

资质类别和等级 :

联系电话: 07715188053   ;

电 子信箱 : Δ._

通信地址 :

1.2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 :

1.3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3.1图纸的提供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 2 套,承包人需要增加图纸套数的,发包人应代为复制,复制费

用由丞包丿口又担;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内容:_佥圆-皿篁血王~程量

1.3.2承包人文件

需要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_茎叵丝宝篷 送室筮整L至.少2崖L~:

1.3.3现场图纸准备

关于现场图纸准备的约定:丛望」」勤互2生建:医筮疆.L虫r髭查更丞:包L人孟I嬷堕LΔ虫遣通过后立I≡L蛙旌。

1.4联络

1.4.1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至~天内将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指令、要求、

请求、同意、意见、确定利决定等书面函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1,4.2发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_-_±』匪望:型国塞Δ医亟座L_;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项目办工作人员

承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 上丛县鲞~坚箧2匹豇医空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项目经理

监理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 上1型垦鲞王篮Δ医.I凵府

'

`′

,

0】

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项 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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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交通运输

1.5.1出入现场的权利

关 于出入现场的权利的约定 : 项 日律沿 及交通工其才口r诵 行,彐0项 目律设所需交诵工 其 止进入项 目

壁.设现匦。

1.5.2场 内交通

关于场外交通和场内交通的边界的约定: 原则上以工程用地红线界定

关于发包人向承包人免费提供满足工程施工需要的场内道路和交通设施的约定:由z“邑入捶画匪Ⅱ场塞

助i自匕王目堂虚二工塞且廴鱼理◇

1.5.3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利其他有关费用由承担。

1.6知识产权

1.6.1关于发包人提供给承包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术规范以及反映发

包人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置韭塑业睦茔丿山山如

关于发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1.6.2关于承包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

关于承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 仅限于该项 目

1.6.3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至堕凵迮追⒉

1,7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

出现工程量清单错误时,是否调整合同价格 :

捡 丞塑 筐_。

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

2.发包人

2,1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 :

根据项 H 际情况

姓  名 :

身份证号 :

职  务 :

项 目办工作人员

原 则 彳〈调整 ,如 需调整 以 11级 辛管部门下达文件上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0771-51 88053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

2.2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

2~2.1提供施工现场

负责令稗跟踪项 建设及验收工作

一
〓



关于发包人移交施工现场的期限要求:~立L~。

2.2.2提供施工条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包括 :

将施工所需的水、电、电讯线路接至施工场地的时间、地点和供应要求:由承包人在投标报价中自行

考虑。羞丛虫龃n幽源霪瞠 囡 皇虹 ~丞鱼厶座 纽直纽篮出去J匪型丑虬 ~奁且 自卫L~(此条款适用市政类项目)

将施工所需的水、电、电讯线路接至施工场地的时间、地点和供应要求:建筑物沿边向外 50011以 内的

临时道路、水、电、管线费用由承包人在投标报价中自行考虑。若供电部门的原因造成停电,承包人必须

自行解决施工用电,费用自理。 (此条款适用房建类项目)

2.3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Δ~。

发包人是否提供支付担保 :

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 :

3.承包人

3.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1)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内容:鱼至垡u@纽昏

承包人需要提交的竣工资料套数:丕少彐L⒉套。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费用承担:鲰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移交时间:竣王验业z彐止2鱼企王韭彐虫 。

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形式要求:纸质版及数幽返。

(2)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

0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 (含文物保护建筑 )、 古树名木的保护要求及费用承

担:丞包 ΔJ血王卫i亘医堕圭 鱼:豉保芷且丞包盥且 L~施王业娅担型 上11L笪线JL=觐唾 鲤 红 幽 翌 红 ~函遂生

剑 迎 速 鱼烛 眭 ⊥

②取主场及弃土场由承包人自行解决,并承担相关费用,但不得违反相关管理规定。

(3)承担施工安全保卫工作及非夜间施工照明的责任和要求:

止Δ员伤卫玉业庄△型岌蔓鱼L~多变动鱼丞鱼迹沮蛀坠_

承鱼人应塞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 ,防

(4)向发包人提供的办公和生活房屋及设施的要求 :

间,每间约 13平方米。

(5)需承包人办理的有关施工场地交通、环卫和施工噪音管理等手续:因施工孟猩L纟秽团廴&匪堕L

鱼丞堕uk立左暨巳负置费用~
(8)施工场地清洁卫生的要求:鱼置:菡匹箧羽迫边m盐引盔工基重任丑!室咀世座姻鳖△拉图匡L

3.2项 目经理

3.2.1项 目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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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罗.蝗蝗 ;

身份讠iF号 : 450328】9920506!oo21;

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 : 级 造 师

建造师注册证书号:壁⒓垫型2塑湮鲤;

建造师执业印章号 : 2452424

卖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笙丞室2型2如0∞427;

广西建铒啷 卡卡号1~;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186 21 773;

OX hb160163,com

-7

承包人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 :

关于项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间要求 : 每 月不少于 10个 作 日

承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项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任:~Δ~。

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苤经发至ud豇氲或正当里鱼,顶 目经理擅自离岗

的,视 承包人违约 , 包人有权处违约金 500元 /人·次 (人民币)。

3.2.2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丞‘LΔ虫J昌纟±理坐彡ΞL圭i丞垫LΔ投1丞三L匪承诺的人员一致,

处 1000 元/人·次 (人 民币)。

3.⒉ 3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日经理的违约责任:丞鱼Δ亟且 筌驱 L丕筮亟 L~发鱼Δ要求调换

1000

3.3承包人人员

3.3.l承包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安排报告的期限: 项 目开工 5 仝工作日内

3.⒊ 2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丞擅丛渲望勤鱼.王笪:里2!JiⅡ巫丕.称职 ,

1J标准 术负责人 500 人·次 (人 民币):专业工程师 500 元/人·元 / (人 民币)。

3.3.3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离开施工现场的批准要求:。

3.3.4承包人擅自更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技苤.鱼崖渺小 童业工壁师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不

准擅 白更 ,擅 自更换技术负责人处 500 元/人· 【.Δ 民币)违约金;擅 鱼更换专业工程师处 500 元 /

z!si.!:2∶ !!∶∶..!。 ,‘ 2|、 ,li:i:1..i∶ |∶∶~∶!~∶~:l:∶ .纟 ~∶】.∶.∶:i∶∶.

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苤纟些士u山士氢-技术负责人擅自离岗的,

500 业 工

篮L主匹红亟鱼丛上垫红~工生L色2立直j医坐童红金 509--元/人·次(人民币)。



3.4分包

3.⒋ 1本工程不允许分包。

3.4,2承包人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视情况扣除其履约保证金 :

3.4.2.1个人承包工程,包括本人单位及外单位人员承包,发包人不承认其个人拥有任何资质等级及营

业许可资格。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3.4.2,2几个人联合承包工程,就地组织暗分包队伍,不具备完成本工程的技术、机械能力,被发包人

判定为没有能力履行的承包人。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3,⒋ 2.3就地转包全部的工程,以谋取高额转让费、管理费的承包人。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

3.⒋ 2.4承包人有部分分包现象 (其中包括冒充承包人下属单位的挂勾单位,凭口头协议参与施工的分

包人及其他暗分包个体户〉,一经发现核实,发包人将采取驱逐该暗分包人措施,并对承包人处予违约处

罚金,违约处罚金金额为履约保证金金额的 5%~20%(视情节严重而定)。

3.5工程照管与成品、半成品保护

承包人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起始时间:王萤:望唑画凵岂四立薤工至堕丿唑些廴菌

脞 甑 咝 芷 理 虹 王程璧收上正J±颁1墓旦土遣篮 主L佥苤 鳖冱 王猩盥 =室且 厶座 座负遗遂 丞骏
=匡

罡幽盟劐 垫壅

护 r∶ 作,直至竣工后移交给发包人为止。

3.6履约担保

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 :

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的:

'`

Δ

兰直纟蛀迦壅型江旦蛆纽」匙酗趾嵫 垩歪里亘哑红旦塑弛唾喱皿罡L∶蛀劐螳顶巡噬筮坠

Δ

`

50%

至包丛出必 丛圭盛玉血王~)」。匹I当:堡l整L交置笺邑 ~J]至1发里Δ里受 J塾塑 途屋1纽堡亚。凶~」垫口丛厘正J丛

到圭i直i凵:垃亚 :±~NE湖[医凼血盛丞生L2遮骥佥型~基IL囤90E堕:Δ如旦匪 塑蚯 L~置亚J纽剑 l弦i速￡进圣歪坌巫

包人 (无息)。

鱼账旦 2工遴 迎:江验呶笙篡:纟△叛 逅L~整L照规泛画勘 L~苤丞虽王王殳脞鄞立唑冱 亟.且I基因出剐 .‘乏圃ζ塑L尘:坌

丞包Δ坠

4.工程质量

4,l质 量要求

4,1.1特殊质量标准和要求:。

关于工程奖项的约定:。



4.2隐蔽工程检查

4.2,1工程隐蔽部位覆盖前的检查 :

工程隐蔽或中间验收前 12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人验收的内容、时间、地点,承包人准备验收记录

单 (最好是印制的表格 )由双方签证。验收合格,承包人可进行隐蔽和继续施工:验收不合格,双方商订

时限内修改后按上述循序重新验收。

工程师应在承包人约定时间到达现场进行隐蔽中间验收工作 (不得以任何理由改期),如果在约定时

间超过两小时内工程师未到现场 (有发包方现场代表证明),承包人可自行隐蔽继续施工,后果由工程师

承担。但在约定时间承包人未到现场及超过约定时间两小时,工程师可另订时间验收,承包人不得有异议

且承担由此引发的责任。

发包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时,应提前 24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24小时。

5.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5.1安全文明施工

5.1.1项 目安全生产的达标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

5.1.2关于治安保卫的特别约定 : 承包人 承担施 △安伞 卫工作及非夜间施 :△照明的责任 , 承包人

应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 防止人 贝伤亡 财产损失事故 , 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承包人生活设 及施工

匦厘蝗哩魉己勤邕防设蠢 ,防止火灾发生。

关于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的约定:。

5.1,3文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的要求:宝全渔边宝、~圭旦Ⅲ血工设施须按南宁市城乡律委 《南宁市建沿下溜席量

业 2013

工 2013 28

鲺廑I幽L

5.1,4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丕鲨Ι唑法纽三鱼全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

06 22

3 22

规定区纽里娅区要塞执行。

5.2环境保护

工

工

工

丕境笠匿央 ,~基责任和费用均由承包人承机

10

丞鱼人负责廴



6.工期和进度

6.1施工组织设计

6.1.1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的其他内容:。

6.1.2施工组织设计的提交和修改

承包人提交详细施工组织设计的期限的约定:。

发包人在收到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

6.2施工进度计划

6,2.1施工进度计划的修订

发包人在收到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

6.3开工

6.3,1开工准备

关于承包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的期限:无。

关于发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无。

关于承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无。

6.3.2开工通知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之日起天内发出开工通知的,承包人有权提出价格调整要求 ,

或者解除合同。

6.4测量放线

6.4.1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期限:。

6.5工期延误

6.5.1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1)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其他情形:。

6.5,2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双方约定经发包人确认,工期相应颀延的情况:。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韭上出踢迎坠.0豇包.Δ.丕篚出:渥逝:型:鱼定.幽

工

‘】

工

`
●

■
■

`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上限:~盒圆.丑山上△%。

6.6不利物质条件

不利物质条件的其他情形和有关约定:。

^
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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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双方关于不可抗力的约定:以有关部门发布的文告或文件为准。

6,8提前竣工的奖励

6.8.1提前竣工的奖励 :

7.材料与设备

无

7.1承包人采购材料与工程设备

除专用合同条款的附件 《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一览表》中明确的材料、工程设备外,由承包人负责材

料和工程设备的采购、运输和保管。

7.2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7.2.1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的保管费用的承担:。

7.3样品

7.3.1 样品的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样品的种类、名称、规格、数量要求:主里拟坠趔犭岫旺虹

戴式工汤‘玺墅左画-凶窒1。L_丞鱼L人应提交准备合格的材料样品送发伺‘人洗宁。

8.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8.1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的其他独立承包人指示的他人提供条件外,承包人运入施工场地的所有施工

设备以及在施工场地建设的临时设施仅限于用于合同工程。

关于修建临时设施费用承担的约定:

凼岩座堑‘上偿及~业画I佳壑囫.珏-医笠室旺且L堑由承包人负责,以上费用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

~'`

建、维修、养护和交诵管 工作,并承担一切费用。

'`

8.1.2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利临时设施:。

发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的运行、维护、拆除、清运费用的承担人 :

9.试验与检验

9.1试验设备与试验人员

9.1,l试验设备

施工现场需要配置的试验场所:。

施工现场需要配备的试验设备:。

施工现场需要具备的其他试验条件:。

12



9.2现场工艺试验

现场工艺试验的有关约定:。

10.变更

10.1变更的范围

关于变更的范围的约定:。

10.2变更程序

(1)设计变更和工程签证须由建王皇位~立匕L.皇位~_圭z施工至业 基曰直定差笠 宝△盘区差参匪l(南发改城

市[201创 431号 )执行。属不可抗力 (自 然灾害、突发事件等)造成变更的,按特事特办原则予以办理。

(2)建设单位在实施项目过程中,若发生单价变动,应按规定报相关部门审定。

(3)建设单位在工程设计变更和工程签证过程中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凡因上述

问题所造成的损失,相应等额扣除建设单位项目管理费或其他财政拨款。

(4)承包人应当在合同规定的调整情况发生后 14天 内,将调整原因,金额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人,发

包人按第(1)、 (2)、 (3)、 (4)、 (5)条款的要求初步确认调整金额后将其作为追加合同价款,按不高于 60%的比例

与工程进度款同期支付,调整金额待工程单项结算或结算时,由上林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或上林县审计局

最终审定。

(5)当合同规定的调整合同价款的调整情况发生后,承包人未在规定时间内通知发包人,或者未在规定

时间内提出调整报告,发包人可以根据有关资料,决定是否调整和调整的金额,并书面通知承包人。

10.3变更估价

10.3.1变更估价原则

关于变更估价的约定 :

列方法进 行 合 同中 已有相同子 目的,按合同该子 目价格讲行计算 :
(2)合同中只有类似子 目的 ,

)

多匦塑强 置团灿趾呸止氢 _∈吐迹 L茔直直重且塑L鏊1疸△1鱼m盗立
=勤

室蓝 =直悫趔 m1簋变匦 ~±五

昱宜u玄∶口函:俭立匿廴~工五定堑画望出生~报握立当z凵fL1各协商确定综合价格:新增项目的单价按县财政和审计韶

止n良:去力哆兰扭∠王。

10.‘ 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发包人审批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

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奖励的方法和金额为:

10.5暂估价

暂估价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明细详见附件 11: 《暂估价一览表》。

10.5.1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种方式确定。

工

】3



10.5.2不 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利批准采取第 种方式确定。

第 3种方式: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

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的约定:。

10.6暂列金额

合同当事人关于暂列金额使用的约定:。

11.价格调整

11.1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市场价格波动是否调整合同价格的约定:。

因市场价格波动调整合同价格,采用以下方式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 :

.∠` 口 0 Δ

12.合 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12.1合同价格形式

(1)、 单价合同。

本合同价款采用固定单价包干方式确定。

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 : 工 ~z`

血整变边放区脸工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一 )囡分 部 分 顶 -△ 祀 暑 沽 堇 漶 项 毋 汁恋 亭 、相

-许
答 讠T弓 |屺 T·

~z`~'`
'`

(2)

(∶士

控刨血2」±逢△~基茔筮苤圭筐出名蓝施王幽迥直红垫宣宝建遐王壁劐俎富皇江上丛~割趾凼遴掮盅进色也包“蓝

宝囹匪彐勤勤⒕蜚 LΣ~上J丕基‘挂吐目应血整工值昱自出这自力企土篁i~元童垫虹口垒篮L」圈肋己创速幽峭确定

缘台」佥盗ij墅己曾.项且竺L差血拉屋U堕亟丕Ⅱ璧n扭趾1直苤规定垫zi旦~

(三2匡家-m纽鱼丛 直立:血医.策性:沮整直基塞且扌丞生血 拉塞止.规筮执丘廴

荃:口|型i彭:驺:鹰|嗍:丛上丛:墼:勃|担邑Jt丛:立进:廴

(2)、 总价合同。

总价包含的风险范围:。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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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价格方式:。

12.2预付款

12.2.1预付款的支付

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 : 合同价款 30%即 1129351.7元。

预付款支付条件:签囱垒 且差卫』垫红亚王~。

预付款支付期限:直佥日签立咳△五豇」。塾f豇Δ丛n业!业u堑咀d士毁蛭凶逃l勇趾i遗L~

预付款扣回的方式:」烛扭勤惑进征扭厘~。

12.2.2预付款担保

承包人提交预付款担保的期限:亠 。

预付款担保的形式为 : 五

12.3计量

12.3.1计量原则

工程量计算规则:工程的计量均以国家标准 《建设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50862-2013)、 《建

沿 T稆 T程量 计 篁 姻 范 (GB50854~50862-2013 )广西壮 族 自治 灭实椭细 则》计篁 的净 值 为准 ,如有不 明冫

J坠:」∶凶:以出|L簋里盥田:揎立tmi垫彭 :山:逆l望L~

12.3.2计量周期

关于计量月期的约定:玺月2工旦血。

12.3.3单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

'`

匾堡 pl巫缍唑:鱼入,盈t豇逝迎:虚:鱼L彐丝 |篓包丘减堕蚓豇画壅逆睢廴

公 路 T程 (公 路 中 的桥 迈 T程 ) 7k刑 T翟 市 汝 桥 梁 房 屋律筑 、园林绿 化 `修' 和 奘 饰 等 下稗 律

丑垫囱垫勘鲤姐凶猩生发:E贮瑙u扯圈纸直菱￡L~2叨吐l建设垫匡山妲1垒位工财政幽 :止曲暄立业基

皿 蚯 进 签钩 拟 匹

建设单位在实施项目过程中,若发生项目和单价变动,须由建望喧垫L~财政塾 L△圭1施王企卫型 J三L匾岌

差签宝盥达

王盘幽 :B:湮凼签正坐须鱼建i睡纽L-且止到丛』迹出山 .圭施王处1U虹:嘀定差:签:宝]蛆犯垫毵豇盛 :

发囱虹匡【型四塑望抄』血⊥

12.3.4总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12.3,5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是否适用第 12.3△ 项 (总价合同的计量)约定进行计

量 :

12.3,6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

一̀
D
″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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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 :。

12.4工 程进度款支付

12.4.1建设单位按照施工合同约宁向 卜林具财政 提交完轻 日.合格的支付 申请材料 并按实际 程 讲工

工

'` 30% '\ ( rl

工 '`
z` 90%

]∶

ll
~'、 z`

'义

经复验苤发现匮量」且题血 __里左蓝猩症丕 ±上-赳且獭 .返还乙方质量保证金。经复验发现工程质量存在问题

证金转作该工程维修费用 , 并按合同进行相应处置。

12.⒋ 2工程上限控制价 (不含建安劳保费)实行单价包干制 (即结算单价为经上林县财政投资评审中

心或政府采购定点服务编制单位编制审定的综合单价乘以 (1一下浮系数)),合 同价为经上林县财政投资

评审中心或政府采购定点服务编制单位编制审定的上限控制价乘以 (1一 下浮系数 )。 竣工结算送上林县审

计局审核,工程审计结算价超出合同价时,按合同价支付尾款:如审计结算价低于合同价时,按审计结算

价支付尾款。

12.4.3合 同履行期间,如 乙方存在违法行为,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调查期间、被行政处罚期间 ,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可视情况依法履行法定程序后中止合同,并通知县财政局延期支付工程款。

12.⒋ 4合同履行期间,乙方如果认为甲方有故意 工程进度款的拨付的,乙方应 吐血上空本县财政

12.⒋ 5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支付

按桂建质[2006122号 文件第六条及南建质安[2009311号文件执行。未按要求投入安全文明措施费用的,

经业主、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工程结算时,业主有权拒绝支付安全文明设

施费用。

12.4.6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 :

12.4,7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

(1)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发堕塑dEm1生虫塾lII上:嗑≡I星:匪,廑趔 :L~上 :廴包Δ,应遭:≡:已。立1包

(2)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3)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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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

(1)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

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

进度款支付方式:塞往基账。

12.4.9支付分解表的编制

l、 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2、 单价合同的总价项目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13.验收和工程试车

13.1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3.1.1不能按时进行验收时,应提前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小时。

13.2竣工验收

13.2.1竣工验收条件

(3)承包人负责整理和提交的竣工验收资料应当符合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 (或 )城市建设档

案管理机构有关施工资料的要求,具体内容包括:。

竣工验收资料的份数:。

承包人提供竣工图的约定 : 竣工验收正式通过后 20个工作 日 L猩虫望工-昼的~数量为至少 2套。

13.2.2竣工验收程序

关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

发包人不按照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 :

13.2.3移交、接收全部与部分工程

承包人向发包人移交工程的期限:质保期过后移交。

发包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接收全部或部分工程的,违约全的计算方法为:。

承包人未按时移交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

13.3工程试车

13.3.1试车程序

工程试车内容:。

(1)单机无负荷试车费用由承担 ;

(2)无负荷联动试车费用由承担。

13,3.2投料试车

关于投料试车相关事项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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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竣工退场

13.4.1竣工退场

承包人完成竣工退场的期限:完工验收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退场清理工作。

14.竣工结算

14.1竣工付款申请

承包人提交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工程验收合格后方可申请。

竣工付款申请单应包括的内容:。

14.2竣工结算审核

发包人审批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20

因承包人提供的结算资料不完整而需要补充或承包人不按时对账耽误时间时,审查时间应相应顺延。

发包人完成竣工付款的期限:。

关于竣工付款证书异议部分复核的方式利程序:。

14.3最终结清

l⒋ 3.1最终结清申请单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2。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算申请单的期限:20个工作日内。

14.3.2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1)发包人完成最终结清申请单的审批并颁发最终结清证书的期限:。

(2)发包人完成支付的期限:。

15.缺陷责任期与保修

15.1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

15.2质 量保证金

关于是否扣留质量保证金的约定 :∶丕。

15.2.1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质量保证金采用以下第种方式 :

(1)质量保证金保函,保证金额为::

(2)%的工程款 ;

(3)其他方式 :发鱼.Δ璧王程丝激 纟荭邕鲎翅m生二上预盟工程质量保修金,待工程质量保修期满后返还。

15,2.2质量保证金的扣留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采取以下第种方式 :

(1)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扣留,在此情形下,质量保证金的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款的支付、扣回

以及价格调整的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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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扣留质量保证金 ;

(3)其他扣留方式 :。

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

15.3保修

15,3,1保修责任

工程保修期为:按工程质量保修书约定执行。

1⒌ 3.3修复通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7日 内。

16.违约

16.1发包人违约

16,1.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16.1,2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前 7天内下达开工通知的违约责任:。

(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丞i室逆洼砬茁工'k适江皿基匝嗅⒒L灶」延

(3)发包人违反第 10.1款 (变更的范围)约定,自 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施的违约责任 :。

(4)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因发包人原因导致交货日

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违约责任 :。

(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违约责任:。

(7)其他:。

16.1.3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承包人按16.1.1项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约定暂停施工满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其违约行为并致使合同

目的不能实现的,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16.2承包人违约

16.2.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丞包丛崖』动L血扯扭电盛设王醐 理办法》规定的,按规定给予处罚。

16.2.2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6.2,1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6.1款约定承包人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每延误一

天,按合同价款万分之四的违约赔偿费,其限额为中标价的 5%。 延误天数按本专用条款第 13.3条计算。

q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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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承包人未按本合同通用条款第 15.1条 内容完成:承包人无条件返工处理,修复至工程质量要

求并承担相关费用,并在发包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返工,否则,发包人有权扣罚该分项工程 10%的工程款

作为处罚。

双方约定的承包人其他违约责任 :

16.2.3承包人如违反了以下情况之一者,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其全部履约保证金。

1)承包人无正当理由不按开工通知的要求及时进点组织施工和不按签订协议书时商订的进度计划有

效地开展施工准备,造成工期延误。

2)承包人违反第 38.1条规定私自将合同或合同的任何部分或任何权利转让给其他人,或私自将工程

或工程的一部分分包出去。

3)未经发包人批准,承包人私自将己按投标文件承诺进入工地的工程设备、施工设备、临时工程或

材料撤离工地。

4)由于承包人原因拒绝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规定的工程,而又未采取有效措施赶上进度 ,

造成工期延误。

5)承包人否认合同有效或拒绝履行合同规定的承包人义务,或由于法律、财务等原因导致承包人无

法继续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的义务。

16.2.4承包人在保修期内拒绝按通用条款第 34.1条 的规定进行修复,检验认为修复质量不合格而承

包人拒绝再进行修补的,发包人将扣除承包人全部质量保修金。

16.2.5承包人违约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发包人有权扣除承包人的违约金。违约金金额均在承包人的履

约保证金及计量支付款内扣除。发包人预先下发含有罚款意向的指令,如承包人不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则

在指令下达后十五天下发罚款通知书 (不再陈述罚款理由〉。承包人履约保证金被罚款后由发包人从最后

一次计量支付时扣相应金额补足履约保证金。承包人在合同期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工程,且质量合格

(本工程施工,竣工验收后十五天内可以申请返还全部或部分罚款,返还金额由发包人批准。罚款金额返

还时不包括银行利息。

l)承包人必须按照投标文件的承诺派出符合和满足工程建设要求的项 目管理人员。承包人未经发包人

批准擅自调换工程管理人员或因管理人员不称职,发包人要求调换而未及时调换的,视为承包人违约,必

须向发包人交纳处罚金,处罚标准为:项 目经理 1.5万元/人 ·次 (人民币);总工程师 1万元/人 ·次;

专业工程师则 0.5万元/人 ·次。

2)发包人有权检查承包人的人员到岗情况,如发现未经发包人同意或正当理由,项 目经理擅自离岗的,

视为承包人违约,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 1万元/人 ·次,未经发包人同意,技术负责人 (总工程师)擅 自离

岗的,视为承包人违约,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 0.8万元/人 ·次,未经发包人同意专业工程师擅自离岗的 ,

视为承包人违约,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 0.5万元/人 ·次。

3)未经发包人审查批准,施工期内自行调走主要施工机械,经发现不及时调回的,视为承包人违约 ,

发包人有权处违约金为履约保证金金额的 10-50%(视情节严重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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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不可抗力

17.1不可抗力的确认

除通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 :。

17.2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发包人应在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款项后 10天 内完成款项的支付。

18.保险

18.1工程保险

关于工程保险的特别约定:。

18.2其他保险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丞鱼Δ必须丛d凼吐 皿场丛 壹L施工血 1L直止业Δ且担萱~里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

差支且保险篮L

承包人是否应为其施工设备等办理财产保险:。

18.3通知义务

关于变更保险合同时的通知义务的约定:。

19.争议解决

19.1争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是否同意将工程争议提交争议评审小组决定:。

19.1.1争议评审小组的确定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确定:。

选定争议评审员的期限:。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报酬承担方式:。

其他事项的约定:。

19.1.2争 议评审小组的决定

合同当事人关于本项的约定:。

20.1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按下列第 (1)种方式解决 :

(1)提请直立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

(2)向人民法院起诉。

21.补充条款

21.1承包人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将视为违约,发包人有权采取以下措施处理,并视情节轻重处予违约

处罚金。

21,1.1合 同签订之日起 15日 内,承包人无法按合同规定及投标文件的承诺进场经发包人认可的全部人

员和机械时,视为违约,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没收其全部履约保证金,发包人有权另行发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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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项 目经理、总工程师及专业工程师未经业主允许不准调换他人,未经业主同意中标单位更换项

目经理则视为违约,违约金处 1.5万 元/人 ·次 (人民币);更换项目总工程师处 1万元/人 ·次:更换专

业工程师处 0.5万元/人 ·次。

21.1.3主 要机械的数量、型号,应与合同相符,若发包人认为合同规定的进场机械不能满足施工进度

要求,有权指令承包人增加机械投入,承包人不得拒绝。

21,1.4未 经发包人批准,施工期内自行调走主要施工机械,经发现不及时调回的,违约处罚金金额为

履约保证金全额的 5%~20%(视情节严重而定)。

21.1.5所 有以上违约处罚金全额均在承包人的履约保证金 (包括银行利息 )及计量支付款内扣除,发

包人预先下发统一格式合有违约处罚意向的指令,如承包人不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则在指令下达后十五天

下发违约处罚通知书 (不再陈述违约处罚理由)。 承包人履约保证金被扣罚后,发包人从承包人最近一次

计量支付时扣相应金额补足履约保证金。

21,1.6承 包人在合同期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工程,且质量合格,竣工验收后十五天内可申请返还

全部或部分违约处罚金 (不包括利息 )。

21.2工程款的使用

21.2.1本 工程资金属地方财政、业主贷款等,承包人在施工期间必须保证资金的专项使用,不得挪作

他用,并自觉接受业主和银行的监督,否则将视为承包人违约。

21,2.2承 包人 (项 目部)帐户必须在业主指定的银行开户,否则业主将不支付任何工程款。

21.2~3承 包人对外支付其他工程款,必须按以下规定报批,违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罚 (等额)款、

没收履约保证金、终止合同等。

21,2.4承 包人购买用于本工程的各种材料,施工机械设备、配件等,凡是每次支付的货款金额在贰万

元以上,拾万元以下者,须凭购货发票或购 (订 )货合同、协议。

21.2.5对 外支付额≥10万元人民币的,必须报经业主批准,承包人的开户银行才给子受理。

21.3凡进入本工程工作的妇女应持有计生证,否则不准安排工作,禁止使用童工。

21.碴 施工企业在其施工合同中依照南建质安(2009111号 规定单独列出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清

单及支付方式。

21,5施工企业在其施工合同中依照桂政发[2012]42号 规定单独列出建安劳保费数额及支付方式。

21.6承包人要对质量、安全施工保证措施进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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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协议书附件 :

专用合同条款附件 :

附件 1:工程质量保修书

附件 2:廉洁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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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程质量保修书
发包人(全称).上挂Ⅰ自】ii‘垦彐咀

承包人(全称).亡区整亟0茁工匿直ⅡΔ亘

为保证上丞基塞骚箧苤继拉Δ绫丞廑至垫廑拉盐毖囟I渠道篷彗丛,王投猛巫宣.在合理使用扭限

内正常馕用,发包人承包人协商一致篮订工程质且裸舍书.承包人蕉哑及保接期内攒照有关g理规定及双

方约定承担工穆质I侠磁责任,

-.I翟质且僳簪范圈和内容

承包人在顶童保修明内,技照有关法斧.法规,疑章规定和双方约定,承担本工涅质i保侈贵征.

质虽保铬范曰包括地垂蓥础工翟.主体药构工涅.星面胁水工程和双方约定的英他土建工程,以及电‘【督

蚀.上下水管线的女装工愿,筷热.傲泽系统工程等项目.

具体质母保侈内容双方约定顿下.

二.质确 ●痴

II辞0助从工各实R0工浊性Ⅱ过乏日平白,分40该工u心的工理,扭率项工每分别计0JI碌

0卯 .

双方巾△日△有关妫定,转0△传工屠内定0i每‘们如下●

1. 地查白白工猩和主传由相工0为设计文帝如定的备工各自白.使用车展i

2. ±心工吞为 L年 ,

s. n面防水工备.有曲永I容的卫生何、勇闵和外△面的防”曰为△年;

⒋ 筷油及番泽吞班 个采i姻员众”姻i

5.电it飧.分好水曾u、 狻备交出[奋电i〈I)、 a又.Ⅲ叨.滑动、防口0设备]为~⒉卒,

6, 牛0工囱为口.年 ,

7, 色老小区内的铃十泳浊t、 toto击工移为△绢

⒏ 在设有明文如走下'●每心设工海反I再‘奸研,双方协商为设计文帝拓定0,u工秦的合曰使用

年展内再0,

9.绿化工程为丁程 全部 字 下初骀 合格 后一年 。

10.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水利工程为 1年

三、质量保修保质责任

1、 属于保修范围和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在接到修理通知之日后 2天内派人修理。承包人不在约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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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内派人修理,发包人可委托其他人员修理,保修费用从质量保修金内扣除。

2、 发生须紧急抢修事故的,承包人接到事故通知后,应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非承包人施工质量引

起的事故,抢修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3、 在保修期内,如发生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立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报告,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由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保修方案,承包人负责实

施保修。因承包人原因致使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4、 保修完成后,由发包人组织有关单位人员验收。

四、质I保合全的支付

本工程约定的工程质I保备全为施工结△价的 3 %。

质I保怪全不计利息。

五、质量保修金的扣出及返还

发包人在应付款中扣出。在保修期内承包人应按保修内容进行保修,若承包人接到发包人保修通知书

在二天内未派人进行修理的,发包人则安排其它公司修理,在保修期内发生的修理费用由承包人负责或由

发包人从保修金中扣出。

在工程竣工保修期满,承包人完成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的整改,并验收合格后的 14个 日历天内,发包人

将质量保修金 (不计利息)退还承包人。

六、其他

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无

本工程质量保修书作为施工合同附仵,由施工合同发包人承包人双方共同签

承包人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

△
仆上

经办人 (签字):

2025年:5月

闪日
经办人 (签字 ):

2025∶年15月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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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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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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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承发包廉洁协议
甲方:上挂望目言团!茁塞,Δ虽塑出:L_工

乙方:庄西望盘建筑工盘直亟公亘∷

为了在工程建设中防止各种不正当行为的发生,促进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根据国家和有关工程承

发包和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就上立蝗崖唑幽邑Ⅻ囱出丛簋丞.廑至 萱圣庄【￡L法暨 里1渠-道修缮 以工代赈

亟且特订立如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应当共同自觉遵守国家和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和关于建设工程承发包的各项规

定。

二、甲方及其工作人员应做到:

(一 )甲方工作人员 (含家属、子女,下同)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乙方索要赞助和收受回扣等好处费。

(二 )甲方工作人员应当保持与乙方的正常业务交往,不得接受乙方的礼金、有价证券和珍贵物品,不

得向乙方索要 (或接受)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家电及高档办公用品,不得在乙方报销任何应由单位或个

人支付的费用。

(三 )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参加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高消费的娱乐活动。

(四 )甲方工作人员不得要求或者接受乙方为其住房装修、婚丧嫁娶、家属和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

国出境提供方便。

(五 )甲方工作人员不得以考察、参观等名义参加乙方安排的国内外旅游活动。

(六 )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向乙方介绍家属或亲友从事与甲方工程有关的材料设备供给、工程分包等经济

活动。

三、乙方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做到:

(一 )乙方应当通过正常途径开展相对业务工作,不得为获取某些不正当利益而向甲方工作人员 (含家

属、子女,下同)赠予礼金、有价证券和珍贵物品等。

(二 )乙方工作人员不得为谋取私利擅自与甲方工作人员就工程承包、工程费用、材料设备供给、工程

量变动、工程验收、工程质量问题处理等进行私下商谈或者达成默契。

(三 )乙方不得以洽谈业务、签订经济合同等为借口,邀请甲方工作人员外出旅游或进入营业性高档娱

乐场所。

(四 )乙方不得为甲方单位和个人购置或者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家电及高档办公用品等物品。

四、乙方如发现甲方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上述协议者,应当向甲方领导或者甲方上级单位举报,甲方

不得找任何借口对乙方进行报复或刁难、延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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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甲方发现乙方有违反本协议或者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贿赂甲方工作人员,甲方应向乙方上级领导或

有关部门举报,由此给甲方单位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六、本协议作为工程承发包合同的附件,经协议双方签署后立即生效。

七、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送交上林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

发包人 (公 林县 承包人 (公章):

法定代表 法定代表人(签字):

经办人 (签字); 经办人 (签字):

2025年:5月 )7
l

|冂

`
)|2025自 F· 5月 日

政局各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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